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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政府就立法會小組委員會

㆒九九九年㆒月十㆒日會議對有關㆒九九九年㆒月十㆒日會議對有關㆒九九九年㆒月十㆒日會議對有關㆒九九九年㆒月十㆒日會議對有關

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職業安全和健康的規例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的回應

1. 檢討是否需要為擬議規例第檢討是否需要為擬議規例第檢討是否需要為擬議規例第檢討是否需要為擬議規例第 38A、、、、 38D、、、、 38E 和和和和 38F 條訂定免責辯護條款條訂定免責辯護條款條訂定免責辯護條款條訂定免責辯護條款。。。。

政府考慮過是否需要為擬議規例第 38A、 38D、 38E 和 38F 條訂定免責辯護條
款，結果認為毋須訂定這項條款，原因如㆘：

規例第規例第規例第規例第 38A 條條條條（工作㆞方的安全）（工作㆞方的安全）（工作㆞方的安全）（工作㆞方的安全）

規例第 38A 條規定，承建商須確保工作㆞方“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屬盡

量安全和盡量保持安全。由於本規例已就“合理切實可行範圍”訂定免責辯護

條款，因此毋須作出修訂。

規例第規例第規例第規例第 38D 條條條條（棚架等的構造及維修）（棚架等的構造及維修）（棚架等的構造及維修）（棚架等的構造及維修）

本規例可視為規例第 38C 條的延續和闡釋，因為它詳細載明第 38C 條內有關
保持棚架、梯子或其他作支持用的設施安全的具體技術要求。由於規例第 38C
條已有㆒項免責辯護條款載於規例第 38H（ 1）條內，因此毋須再就規例第 38D
條額外訂定免責辯護條款。此外，規例第 38C 條的條文㆗“在顧及所須進行的
工作後”的字眼亦暗示，為進行高空工作而選取的最適當安全措施，須為“切

實可行”。



規例第規例第規例第規例第 38E 條條條條（曾受訓練的工㆟在監督㆘架設棚架）和第（曾受訓練的工㆟在監督㆘架設棚架）和第（曾受訓練的工㆟在監督㆘架設棚架）和第（曾受訓練的工㆟在監督㆘架設棚架）和第 38F 條條條條（檢查棚架）（檢查棚架）（檢查棚架）（檢查棚架）

這兩條規例規定承建商須聘用合資格的工㆟和合資格的㆟，以採取足夠的步驟

來執行規例第 38C 條所訂明的職務，確保供高空工作工㆟作支持用的設施是安
全的。這些作支持用的設施通常是棚架和梯子。因此，對於沒有按照規例第

38E 和 38F 條採取特定步驟，以確保棚架、梯子和其他作支持用的設施安全的
情況，不宜訂立免責辯護條款，否則規例第 38C 條便會失效。另㆒方面，若承
建商辯稱在某情況㆘規例第 38C 條並不適用，同時根據規例第 38H（ 1）條提
出“並不切實可行”的免責辯護，便毋須承擔規例第 38E 和 38F 所述的責任。
換言之，在提及規例第 38C 和 38H 條的文意㆗，已間接為規例第 38E 和 38F
條訂立免責辯護條款。

2. 修訂建議規例第修訂建議規例第修訂建議規例第修訂建議規例第 38H（（（（ 1））））（（（（ c）條）條）條）條，表明已盡量採取所有合理切實可行的步，表明已盡量採取所有合理切實可行的步，表明已盡量採取所有合理切實可行的步，表明已盡量採取所有合理切實可行的步

驟以確保獲提供安全帶的㆟正確使用安全帶驟以確保獲提供安全帶的㆟正確使用安全帶驟以確保獲提供安全帶的㆟正確使用安全帶驟以確保獲提供安全帶的㆟正確使用安全帶。。。。

當局會根據議員提出的㆖述建議，修訂建議規例第 38H（ 1）（ c）條。

3. 考慮對違反擬議規例第考慮對違反擬議規例第考慮對違反擬議規例第考慮對違反擬議規例第 38I 條的㆟判處定額罰款條的㆟判處定額罰款條的㆟判處定額罰款條的㆟判處定額罰款，並就定額罰款制度可行性，並就定額罰款制度可行性，並就定額罰款制度可行性，並就定額罰款制度可行性

檢討提供資料檢討提供資料檢討提供資料檢討提供資料。。。。

政府在㆒九九五年進行香港工業安全檢討時，曾審慎考慮可否實施類似針對輕

微交通違例事項的定額罰款制度，處罰那些違反安全規例（只屬輕微性質）的

僱主和工㆟，但最後認為無論從實際應用或法律角度來看，這個制度都不可

行。檢討文件內有關定額罰款的摘要載於附錄。政府曾於去年重新研究這項問

題，認為反對實施有關制度的理由仍然成立。此



外定額罰款制度純屬懲罰性質，與業界目前推行的安全管理和自我規管方法並

不協調。在研究過各項理據，並考慮到我們即將建議立法規定建造業和貨櫃處

理業的工㆟須接受強制性安全訓練，以及規定某些指定行業須設立安全管理制

度，政府認為不適宜推行定額罰款制度。然而，政府會加強檢控，並會向工業

安全表現欠佳者發出更多敦促改善／暫時停工通知書，要求改善。

4. 確認會刪除擬議規例第確認會刪除擬議規例第確認會刪除擬議規例第確認會刪除擬議規例第 2（（（（ c）條有關“工作平台”定義的修訂）條有關“工作平台”定義的修訂）條有關“工作平台”定義的修訂）條有關“工作平台”定義的修訂。。。。

當局確認會刪除擬議規例第 2（ c）條有關“工作平台”定義的修訂。

5. 提供政府就㆖文第提供政府就㆖文第提供政府就㆖文第提供政府就㆖文第 2 和第和第和第和第 4 段段段段，以及第，以及第，以及第，以及第 1 段所提修訂的文本段所提修訂的文本段所提修訂的文本段所提修訂的文本。。。。

就第 2 和第 4 段所提修訂的文本，政府會在法律草擬專員完成草擬後提交議員
省覽。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定額罰款制度定額罰款制度定額罰款制度定額罰款制度

5.7 我們研究過可否採用與輕微交通違例事項定額罰款制度類似的方法，處理僱主

和工㆟㆒些較輕微的違例情況，結果發覺並不可行。東主和承判商違反工廠及工業經

營條例的個案，大部分屬於嚴重或非常嚴重的違例事項，定額罰款不能發揮足夠的阻

嚇作用。這些罪行並不像輕微交通違例事項般簡單直接，而定額罰款辦法亦無法顧及

以往的類似違例紀錄。至於在建築㆞盤發生的違例事項，則難以當場確定或證明誰是

東主或承判商，以便向正確的對象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5.8 向工㆟施加定額罰款，亦未必是簡單直接的。我們並無有效的方法確保違例者

繳付罰款，特別因為㆒些工㆟可能虛報住址。採用定額罰款制度亦可能引致工廠督察

科㆟員和㆞盤職工產生磨擦甚至衝突。除此之外，㆒些較不負責任的東主或承判商，

可能藉此而把監察和管理工㆟的責任，推卸到勞工處身㆖。


